吉文旅审〔2021〕63号

关于吉林省党史馆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

文物考古调查工作的意见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你单位《关于函请吉林省党史馆建设项目申请施工函》收悉，根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关于吉林省党史馆建设项目用地考古调查工作的复函》(吉文考函〔2021〕32号)建议，经研究，我厅意见如下：
一、吉林省党史馆建设项目所报用地区域内经考古调查未发现古文化遗存，可以先行组织工程建设。

二、由于地下文物的不可预见性，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

    专此意见。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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